國立宜蘭大學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暨協議組織會議

一、作業名稱: 
二、作業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三、作業地點:
四、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五、會議地點: 
六、主席:                                 記錄:
七、參加單位:詳見簽到單 
八、報告事項: 
    本案承攬商應符合職業安全法等各項規範及相關配合事項。 
九、議案: 
案由一、設置協議組織(即本會議)，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職安法§27)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1. 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2.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現場負責人依施工現況，相關安全衛生事項做適時的聯繫與調整。 
3. 工作場所之巡視。
     現場負責人定期巡視工地，督導施工人員安全防護器具的佩戴，以 
     確保施工人員安全。
4.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1) 施工人員施工前，現場負責人先確保施工方法，防護器具的備
置，並教育施工人員安全衛生相關事宜。
          (2)本案室內施工行進動線、建材物料的堆放，及相關警示線標示應妥善規劃，請詳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
5.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6. 
    ※國立宜蘭大學
    聯絡窗口: ____________，緊急連絡電話:__________
    ※___________公司
    工作場所負責人:___________，緊急連絡話:____________

案由二、辨識可能危害並簽訂承攬危害告知單及安全衛生承諾書。(職安法§26)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國立宜蘭大學承攬作業危害因素告知暨協議組織會

簽到簿

	單位/公司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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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告知事項

	一、一般安全衛生遵守事項：
(一)承攬商必須遵守有關職安法令及本校有關之安全衛生規章。 
(二)承攬商之再承攬人，其責任與義務與承攬人相同，亦需遵照本作業辦法。
(三)承攬商於工程開工作業前，位工作場所環境可能潛在危險、消防設施及安全衛生規定事項，應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 
(四)承攬廠商所聘僱之工作人員需年滿18歲，投保勞工保險或意外險。 
(五)『共同作業』承攬商，於承攬工程開工前，應組成『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並遵守協議規定及
決議事項。
(六)承攬商應與自行召募之再承攬人組成『廠商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並擔任負責人。 
(七)施工期間，承攬商應擬定緊急應變計畫，對於可能發生之災害及意外事故，事先 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 
(八)有關協議事項、會議記錄、緊急應變計畫，均應妥善保管，本校於必要時得要求檢視。 
(九)因預防措施不足及疏於管理、教育，造成人員傷害、工作損失、觸犯法令之一切責任，由承攬商負完全責任。 
(十)本校對於承攬商之作業設施或作業方法，認為有危害人員安全顧慮時，得隨時令其停工，至危害消失為止。 
(十一)作業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應依作業特性，配帶必要之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 
(十二)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需依法取得合格執照，始可操作。 
(十三)承攬商對於所僱用之工作人員，應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災害預防訓練。 
(十四)承攬商必須負責施工現場環境清潔、整頓，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應自行清除。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另隨時以書面告知。
二、作業中注意事項：
(一)工作中需戴安全帽、穿工作鞋。 
(二)危險區域應設置警告標示。 
(三)易燃物應標示並隔離存放。 
(四)人員不得搭乘堆高機或吊車等搬運機具。 
(五)嚴禁使用堆高機當作工作平台。 
(六)充氣瓶使用，必須分類並做好管理。 
(七)每日作業前，應實施作業前安全裝備檢查級機具檢點。 
(八)吊掛作業下方嚴禁人員行走或逗留。 
(九)不得任意啟動非所屬單位內機器開關。
(十)經常定期檢查及保養機械設備。 
(十一)正確使用防護具，防護具應檢點。 
(十二)電器接線應按指定開關相接用，絕緣損壞之電器用品嚴禁使用。
(十三)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另隨時以書面告知。

	作業危害因素：

	作業項目
	潛在危害因素
	危害防止對策

	1.局限空間作業
（例如下水道作業、人孔進出作業、水塔清洗作業、污水設施清洗作業等）
	缺氧
可燃性氣體
溺水
	1.機械通風。
2.個人防護器具(呼吸式防護具)及防護索。
3.實施氧氣及有毒氣體測定。
4.每2小時測定(O2/可燃性氣體濃度)。
5.蓄水池、化糞池及儲槽等如有液體應予抽乾，避免人員不慎掉落溺斃

	2.電焊、氬焊、氣焊、等作業





	灼傷
燃燒、火災
爆炸、輻射危害
	1.個人防護器具(電焊/面罩/皮手套等)。
2.備乾粉滅火器/二氧化碳滅火器。
3.遮火圍幕。
4.電焊機金屬外殼接地，備電擊防止裝置。
5.鋼瓶直立固定。
6.附近若有易燃物須清除或備防火毯。
7.電線跨馬路須有過路橋裝置。
8.提出動火許可申請。

	3.高架作業（2公尺以上作業）
（例如樹木截枝作業、建物屋頂從事拆除作業、大樓外牆清洗作業、空調維護保養作業等）







	墜落
施工架倒塌
	1.安全帶、索、安全帽、良好梯子。
2.施工架確實牢靠固定。
3.施工架頂層應設置九十公分以上護欄，並應包括上欄杆、中欄杆。
4.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身體虛弱有安全顧慮者不得施工。
5.情緒不穩定，經醫師診斷認為身體狀況不良者不得施工。
6.施工架以鋼管、門型架為之若用孟宗竹應於節點處搭接，以十號以下鍍鋅鐵線紮結  牢固。
7.大樓外牆清洗作業吊籠之構造，應符合吊籠安全檢查構造標準，使用足夠長度之捲  揚用之鋼索。
8.高度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9.於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作業應設置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4.吊裝作業





	翻倒
吊桿彎曲
荷件掉落
觸電
	1.合格人員之操作。
2.吊車具合格證。
3.捆綁索檢點。
4.高壓線防護派人監視。
5.嚴禁人員待於吊裝物下方。
6.工作人員得待在吊裝物上方。
7.提出工作許可申請。

	5.電氣作業






	感電
	1.備漏電斷路器。
2.電線架高。
3.禁經潮溼地。
4.須有漏電裝置檢測。
5.對電路之檢查、修理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勞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應使用  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類似之器具。
6.電氣作業應在斷電情況下作業，並將該電路開關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7.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非工作人員不得任意進入。

	6.垃圾清運作業

	墜落
	1.車輛於行駛中，禁止人員攀附於車廂或車 頂外。
2.請按工作性質配戴口罩、手套，及戴反光帽、穿斑馬衣，著安全鞋等安全配備。
3.夜間或雨天作業，須加設警告燈號。

	7.油漆作業
	墜落
與有害物接觸
中毒
	1.利用合梯作業時，除應注意合梯之構造、 材質及規格需符合規定外，使用時應將繫  材確實扣牢，人員不得利用合梯行走。
2.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例如放置警告標示）。
3.現場通風或配戴防護器具。

	8.地面清潔作業
	跌倒
	1.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不致使勞工跌倒、滑倒、踩傷等之安全狀態。
2.臨時用電要裝設漏電斷路器。

	9.搬運作業
（例如物品裝卸）
	物體倒塌、崩塌
	1.採取繩索捆綁護網、擋樁、限制高度或變更堆積等必要措施。
2.作業時佩戴安全帽、防護手套等。

	10.環境消毒作業
	與有害物接觸

	1.噴藥時，要穿著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安全帽、防護眼鏡、耳塞、防毒面具、手套、長袖、衣袖、長統膠鞋。
2.噴藥完畢，立即沐浴更衣，並收妥藥劑空瓶以備回收。
3.操作消毒機應注意噴槍以防噴傷人員。

	11.環境美化作業
（例如割草、修剪樹木等）
	夾、捲、切、割、擦傷、咬傷
生物危害
	1.使用之機械，如有傳動帶、傳動輪、齒輪、轉軸等被捲、夾、擦傷之虞者，應設護罩或護欄。
2.作業時穿著長褲、長靴等，防範蚊、蜂、蟻、蜘蛛、蜈蚣、蛇類等危害性生物攻擊，並配置防護器材及急救藥品。
3.作業時佩戴安全帽、防護手套等。
4.建立10公尺以上作業警戒區。
5.臨時用電要裝設漏電斷路器。

	12.裝修作業
	墜落
感電
夾、捲、切、割、擦傷
與有害物接觸

	1.合梯梯腳間繫材要扣牢。
2.進入工地要正確佩戴安全帽。
3.臨時用電要裝設漏電斷路器。
4.砂輪機、圓盤鋸等機具要設置護罩。
5.開口處要設置90公分高的護欄或安全網。
6.電焊切割作業，要移除易燃物，並設置滅火器。
7.油漆、防水作業，要保持空氣流通，並遠離火源。
8.2公尺以上作業要使用移動式施工架或高空工作
 車。

	13.拆除作業
	墜落
感電
夾、捲、切、割、擦傷
與有害物接觸


	1.進入工地要正確佩戴安全帽。
2.合梯梯腳間繫材要扣牢。
3.臨時用電要裝設漏電斷路器。
4.砂輪機、圓盤鋸等機具要設置護罩。
5.拆除應按序由外而內、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6.拆除配電設備及線路，應先切斷電源。
7.拆除可燃性氣體管線，應先將管中殘存氣體釋放。
8.2公尺以上作業要使用移動式施工架或高空工作車。
9.屋頂拆除，應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的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並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10.拆除區域應設置圍柵或標示，並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

	14.外牆修繕作業
	墜落
感電
夾、捲、切、割、擦傷

	1.進入工地要正確佩戴安全帽。
2.搭設施工架：內、外兩側要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於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以壁連桿與構造物妥實連接；構件之連接部分應以適當插銷連接固定穩固；板料應設金屬扣鎖及防脫落鉤；底部之立架，應使用可調型基腳座版。
3.施工架基礎地面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
4.懸臂式施工架或高度超過5公尺以上施工架之構築，要專人妥為安全設計並簽章確  認強度計算書。
5.以捲揚機吊運物料，安裝前須核對並確認設計資料及強度計算書。
6.颱風來臨前，受風面積過大的防塵網及帆布，應先予以拆卸固定。
7.臨時用電要裝設漏電斷路器。

	15.開挖作業
	墜落
物體飛落
	1.露天開挖作業之垂直深度在1.5公尺以上，且有崩塌之虞，應設置擋土支撐。
2.露天開挖作業之工作場所應設立警告標語與工作人員管制。
3.施工開挖地面須先與相關單位確認網路線、電線等管線位置，若無法得知則須於事前就作業地點及其附近，施以鑽探、試挖或其他適當方法從事調查，擬訂開挖計畫，以避免挖斷管線、感電、建物損壞或有毒氣體洩漏之情況發生，影響校方權益。
4.應有進出作業場所之安全設施；且設有排水設施，隨時排除地面水及地下水。

	16.交通維持作業
	交通事故
	1施工期間車輛出入施工區 需有專人管制交通，並依速限規定行駛。
2.車輛臨停時，避免影響交通。

	17.其他
	
	



